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济南山复决字〔2025〕10号

申请人：张某某。
被申请人：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仲宫派出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4日作出的（仲宫）不立告字〔2024〕10006号《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5年2月6日依法受理，行政复议期间，依法听取了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结案。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申请撤销被申请人2024年12月4日作出的（仲宫）不立告字〔2024〕10006号《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并立案调查。

申请人称：申请人曾多次向被申请人就案外人徐某某非法侵入申请人住宅，且在申请人多次要求其离开，其仍然拒绝离开的行为报案，但被申请人多次对申请人的报案不予处理。2024年9月7日，案外人徐某某通过换锁等非法途径，强行侵入申请人的位于被申请人辖区的住宅内，并强行占有使用，拒不离开，亦拒不归还房屋的使用权。徐某某的行为已经明显构成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对徐某某非法侵入申请人住宅，且拒不退出的行为具有调查处理的职责。但被申请人却对徐某某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其在未进行充分调查处理的基础上，出具《不予立案告知书》，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因为被申请人的错误作为，致使徐某某非法侵入申请人住宅的行为，持续至今，已经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本人恳请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为（仲宫）不立告字〔2024〕10006号《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并责令其重新立案调查，以维护本人的合法权益。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仲宫）不立告字〔2024〕10006号《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

2.缴纳宅基地费的《山东省农民承担费用专用收据》；
3.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4.宅基地建设协议书；
5.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南市历城区供电公司出具的《电子发票》；
6.房屋租赁合同2份；
7.济南水务集团南部山区供水有限公司盖章的《供水报停证明》。
被申请人答复称：2024年12月4日9时许，仲宫派出所接到110指令：报警人是房子主人（申请人），对方（前夫徐某某）赖着不走，要求民警出警处理。接警后，我单位民警经联系，申请人在所内，民警现场询问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并及时出具法律文书。

经调查查明：申请人的前夫系市中区**村民徐某某，2017年1月17日，申请人与其前夫徐某某通过私下交易方式转让了位于济南市历城区仲宫街道**村民刘某友的宅基地，转让价值12.1万元，后申请人与其前夫徐某某在该土地上建设了现存房屋，2011年11月14日，申请人与其前夫徐某某协议离婚，双方未就该现存房屋进行分割，该房屋权属不明确，后双方为此房屋的所有权争执不下，但双方均无法对房屋产权提供有力证明材料，2024年12月4日9时许，申请人报警要求民警帮助认定其房屋所有权问题，并认为其前夫徐某某属于非法侵入住宅的违法行为。

申请人的复议请求认为：我单位出具的《不予立案告知书》无事实依据并要求我单位立案调查，认为徐某某的行为属于非法侵入申请人住宅的违法行为。

申请人的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

申请人与其前夫徐某某以121000元的价格私下购买了济南市历城区仲宫街道**村民刘某某的宅基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归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仅享有使用权，申请人及其前夫徐某某与村民刘某某的转让协议无效，该现存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不清，申请人主张所有权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公安机关并非房屋产权的认定部门，无权认定房屋的所有权归属，故公安机关依法下达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并无不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非法侵入住宅是指未经住宅人同意，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或者经住宅主人要求其退出仍拒不退出的行为，该事实中双方离婚后，该现存房屋双方均未实际居住，但该房屋的钥匙一直在徐某某手中，房屋内被徐某某简单装修，徐某某一直实际居住在该现存房屋，申请人无房屋产权证明，亦未实际居住占有涉案房屋，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前提是住宅的归属要明确，本案中住宅权属不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违法前提不存在，公安机关亦无法认定非法侵入住宅的违法行为。

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主要有：申请人的陈述、徐某某的陈述、接处警视听资料、双方提交的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

综上所述，我单位出警民警按照法定程序，履职尽责，根据依法查明的案件情况，出具的（仲宫）不立告字〔2024〕10006号《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请求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复议办公室依法维持该决定。

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接处警登记表；

2.不予立案告知书；
3.徐某某提供证据材料；
4.申请人提供证据材料；
5.申请人笔录材料；
6.徐某某笔录材料；
7.刘某某笔录材料；
8.视频资料。
本机关经审查查明：申请人系济南市市中区十六里河镇**村村民，其与案外人徐某某原为夫妻关系，二人于2011年10月14日协议离婚。2014年1月，申请人与济南市历城区仲宫街道**村村民刘某云某某签订《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协议》。2017年1月，徐某某向刘某某支付宅基地款。案涉房屋自2014年左右开始兴建，2017年左右建成，徐某某在该房屋建设过程中，曾支付人工费、材料费。2023年徐某某搬到案涉房屋居住。

2024年12月4日9时许，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报警求助称“2024年9月7日，案外人徐某某通过换锁等非法途径，强行侵入申请人的位于被申请人辖区的住宅内，并强行占有使用，拒不离开，亦拒不归还房屋的使用权……”，被申请人接到该报警后开展调查并调取相关证据。2024年12月4日被申请人认为案涉仲宫街道**村的房屋权属不清，作出（仲宫）不立告字〔2024〕10006号《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规定所称公安机关，是指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公安派出所、依法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机关业务部门以及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被申请人具有对其辖区内涉嫌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的法定职责。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事项，在接报案时能够当场判断的，应当立即口头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人、投案人向其他主管机关报案或者投案，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人、投案人对口头告知内容有异议或者不能当场判断的，应当书面告知，但因没有联系方式、身份不明等客观原因无法书面告知的除外”之规定，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4日接到申请人报警后，依法开展了询问等调查取证工作，于2024年12月4日作出不予立案的告知书并向申请人送达，程序合法。

本案中，虽申请人持有仲宫街道**村的案涉房屋《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但申请人非仲宫街道**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徐某某曾向刘某某支付地基款，曾支付案涉房屋建设的人工费、材料费，案涉房屋权属不清，申请人与徐某某之间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被申请人认为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作出《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仲宫）不立告字〔2024〕10006号《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仲宫）不立告字〔2024〕10006号《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4月1日


